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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则

实验室是进行实验教学和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为

加强学院实验室安全规范管理，确保教学、科研工作正常秩

序，树立“安全第一”的观念，强化责任落实，预防实验室

安全事故的发生，保障人身与财产安全。依据《内蒙古工业

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实施办法(修订)》(内工大校发〔2021〕

27号)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二、安全管理细则

1.实验室严格遵守国家和学校的有关安全法规和制度，

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原则

认真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2.实验室主任是本实验室安全工作的直接责任人，应严

格落实实验室安全准入、隐患整改、个人防护等日常安全管

理工作，切实保障实验室安全。



3.实验室设一名兼职安全负责人，并将安全负责人的姓

名和电话张贴在实验室入口醒目位置，安全负责人对不符合

规定的操作及不利于安全的问题，有权提出询问，并停止其

操作。

4.实验室对所有参加实验的教师、学生开展安全教育，

安全考试合格后方可进入实验室。经常检查防火、防爆、防

盗、防事故等安全措施的落实情况。

5.实验室定期对参与实验的老师和实验人员宣讲实验室

安全规范，安全制度等，做好安全培训记录。

6.确保实验人员的安全和身心健康，落实易燃、易爆、

有毒及其它危险物品的使用和保管制度，以及相应的劳动保

护措施，并由安全负责人负责监督执行。

7.根据本实验室工作的特点，制定实验室安全手册和仪

器设备操作规程，张贴安全警示标识，落实安全责任制度。

8.实验室消防器材要齐全，安全制度张贴在实验室醒目

位置，安全管理设施不得以各种借口借用或挪用。实验人员

及师生，应熟悉安全措施和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消防器材

要放在规定的位置，并有明显标志，周围不得堆放其它物品。

严禁把消防器材移作它用。

9.使用电器设备要严格遵照操作规程，下班前应切断电

源、气源、熄灭火种，检查实验器材是否处于安全状态，并

关好门窗。



10.使用和储存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物品的场所要专

管专用，专人负责管理。要严格遵守有关使用、储存规则，

做好使用记录。

11.实验用的建筑材料要定点定库堆放。实验后的废实件

必须运往指定地点处理，不准乱扔乱放。实验后的化学药品

应按规定处理，不准乱倒，污染环境。

12.建立健全节假日实验室安全值班值守制度，值班人员

要有责任心，不得擅离职守。重点防护贵重仪器及危险物品

节假日前需全面进行安全检查，粘贴好贵重仪器、物品的有

关封条。

13.对违章操作、玩忽职守造成的火灾、被盗、严重污染、

中毒、伤亡、大型精密仪器设备损坏等重大事故，实验室要

保护好现场，并立即向实验中心和学院报告。学院将及时对

事故进行分析、查明原因，并提出处理意见，情节严重者报

学校相关部门。

14.做好实验室每个房间的人员进出登记记录、安全检查

及整改记录、值日表、设备使用记录、实验项目开设记录、

危险化学品动态台账、化学品领用记录、危险化学品领用记

录。

15.实验室不得随意接待非实验人员，不得大声喧哗，不

准抽烟，不准做与实验无关的事。设备、台、柜、桌椅、门

窗等应经常保持清洁，室内应保持通风干燥。

16.根据“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

落实实验室安全责任制，并签订安全责任书。



三、其他

1.实验室主任和安全负责人应落实好实验室安全制度，

尽量杜绝安全事故发生。

2.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管理办法同期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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